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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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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连漪 通讯员 王世凯

《一楼破窗建门 楼上住户担忧》（详见本报2012年11月23日A20版）一文见报后，市房屋
安全管理处立即行动，对文中提到的涧西区牡丹新村（南院）23号楼一楼门面房进行了安全鉴
定。鉴定结论为：拆除窗下砼墙存在安全隐患，建议立即对拆除部位进行补强加固恢复原状，
确保房屋结构安全。

此外，市房屋安全管理处提醒市民，8种房屋改装行为须先申请。

自家房屋也不能随意改动，越权改动可能违规——

八种房屋改装行为须申请

8种行为须先申请

牡丹新村一楼租户破窗建门的行为
已被定性为违规行为。

市房屋安全管理处负责城市区建成且
投入使用满一年以上的房屋的结构安全管
理、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及危险房屋的防治
管理工作。据该处有关负责人介绍，房屋
使用及装修过程中出现以下8种行为，房
屋所有人、使用人在施工前，应提出申请征
得利害关系人、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和房屋
原设计单位的同意，否则将被视为违规。这
8种行为为：

1.在非承重墙体增设洞口、扩大原洞口
尺寸；

2.拆窗改门、拆除窗下墙体；
3.擅自改变原房屋设计使用性质，影响

房屋结构使用安全；
4.增设构筑物明显增大荷载，可能影响

房屋结构安全；

5.擅自改变（变动）原房屋设计构件及
加层改造；

6.在房屋结构构件上打洞、钻孔降低原
结构构件承载能力；

7.开挖地基基础，增加原房屋设计
标高；

8.其他影响房屋安全的行为。

发现违规行为可举报

市房屋安全管理处提醒，市民在改动房
子前不妨先申请房屋安全鉴定，待鉴定无碍
后再行施工。

申请房屋安全鉴定的程序并不繁琐，市
房屋安全管理处受理申请后，将在7个工作
日内到现场对房屋进行勘查、检测和取证，
记录各种损坏数据，通常一般性鉴定10个
工作日内完成，并向当事人开具房屋安全鉴
定报告。

房屋安全鉴定费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标
准收取。如果房屋所有人或责任人主动申

请进行鉴定，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如果房屋
存在不安全因素，房屋产权人或者责任人拒
不申请进行安全鉴定，那么，房屋的使用人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委托房屋安全鉴定
机构进行鉴定。

如果发现有违规行为，房屋产权人、使
用人和利害关系人应当向辖区房管部门举
报。瀍河房管分局电话：65171989；老城房
管分局电话：62629883；西工房管分局电
话 ：63231221；涧 西 房 管 分 局 电 话 ：
65186071。您也可拨打市房屋安全管理处
的电话63368670或63363750举报。

市房屋安全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说，他
们的监督举报电话经常接到市民关于房
屋交付使用之前出现质量问题、城市区
危旧房屋修缮改造问题、农村危旧房屋
改造问题、城市区单位自管房屋修缮问
题等方面的投诉和举报，但这些事项已
超出房屋安全管理处的职责范围，市民
应尽快找到对口单位解决问题，以免影
响房屋的使用安全。


